
解釋字號 釋字第603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4年09月28日

解釋爭點 戶籍法第8條第2、3項捺指紋始核發身分證規定違憲?

解釋文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

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

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

釋參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

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

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

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

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

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而國民身分證發給與否，則直接影響人民基

本權利之行使。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請領國民身分

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但未滿十四歲請領者，不予捺指紋，俟年

滿十四歲時，應補捺指紋並錄存。第三項規定：請領國民身分

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對於未依規定捺指紋

者，拒絕發給國民身分證，形同強制按捺並錄存指紋，以作為核

發國民身分證之要件，其目的為何，戶籍法未設明文規定，於憲

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已有未合。縱用以達到國民身分證

之防偽、防止冒領、冒用、辨識路倒病人、迷途失智者、無名屍

體等目的而言，亦屬損益失衡、手段過當，不符比例原則之要

求。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強制人民按捺指紋並予錄存否

則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之規定，與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規定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至依據戶籍

法其他相關規定換發國民身分證之作業，仍得繼續進行，自不待

言。

　　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

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

的，其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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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

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

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保障

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理由書 　　本件因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認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公

布施行之戶籍法第八條違反憲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爰依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聲請解釋憲

法，同時聲請本院於本案作成解釋前，宣告暫時停止戶籍法第八

條之適用。

　　本院就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部分，已於九十四年六月十日作

成釋字第五九九號解釋，暫停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適

用，並駁回聲請人就戶籍法第八條第一項為暫時處分之聲請。就

聲請解釋憲法部分，本院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邀請聲請人代表、關係機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於

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一日在司法院舉行說明會，並通知聲

請人代表及訴訟代理人、關係機關行政院代表及訴訟代理人，於

同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在憲法法庭舉行言詞辯論，並邀請

鑑定人到庭陳述意見。聲請人聲請解釋之範圍，經聲請人減縮為

戶籍法第八條第二、三項規定是否違憲之審查，合先敘明。

　　本件聲請人主張略稱：一、本件聲請符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予受理。二、戶籍法第八條

第二項強制十四歲以上國民於請領身分證時按捺指紋，因侵犯人

性尊嚴、人身自由、隱私權、人格權及資訊自主權等基本權利，

並違反比例原則、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

違憲：（一）指紋資料構成抽象人格一部分，為人格權之保障範

圍，且基於指紋資料可資辨識個人身分等屬性，其公開與提供使

用為個人有權決定事項，應受憲法上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之保

障。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強制採集人民指紋，建立資料庫，不僅

侵入個人自主型塑其人格之私人生活領域，侵犯人民人格權，並

限制人民對其個人資訊之自主權、隱私權。（二）戶籍法第八條

第二項要求所有十四歲以上國民按捺指紋，卻未明定蒐錄指紋之

目的，違反限制基本權利之法律須於法律中明示其目的之原則。

其所稱「增進戶籍管理人別辨識」之立法目的並非實質重要，亦

過於概括廣泛。且強制按捺指紋並錄存，無法有效達成內政部所

稱「辨識身分」、「防止身分冒用」等立法目的，亦非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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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小侵害手段，其所能達成之效益與所造成之損害間不合比

例，違反比例原則。（三）強制人民按捺指紋並錄存為影響人民

權利重大之公權力行為，應以法律為明確之規定。現行戶籍法第

八條之立法目的、按捺並錄存指紋之用途不明確。且戶籍法第八

條第二項之規定，只適用於年滿十四歲第一次請領身分證者，若

使所有年滿十四歲國民於全面換發身分證時均適用，則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四）強制按捺指紋性質上屬於強制處分，須依憲法

第八條及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始得為之，現行法使行政機關得事前

逕予蒐錄人民指紋資料，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五）世界各

國要求指紋與證件結合之實例，往往限定於特定用途之證件，用

來便利查核身分或資格之有無，即使在蒐集和使用國民生物特徵

資料的國家，對於是否建立集中型的生物特徵資料庫，通常採取

否定的態度。生物特徵資料庫的使用，就其目前的發展程度，僅

屬一正在發展當中的趨勢，並非具有全面普及性或必然性的國際

趨勢。三、戶籍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因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

則、比例原則及平等保護原則而違憲：（一）戶籍法第八條第三

項以發給身分證為條件強制人民按捺指紋，然國民身分證與指紋

錄存間無實質關聯，以不捺指紋為由拒絕發給國民身分證，違反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二）為達到強制人民按捺指紋之手段中，

有較不發給身分證侵害更小之手段，且以按捺指紋作為發給身分

證之條件，所欲追求之利益與人民因此造成之不利益間，不合比

例。（三）在身分識別文件發給事項上，國家基於憲法所不許之

理由拒絕部分國民領取身分證，違反憲法平等保護原則等語。

　　關係機關行政院略稱：一、本件聲請無關立法院行使職權適

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不合聲請

要件，應不受理。戶籍法於八十六年即通過施行，其執行為行政

機關之職權，與立法委員之職權無關，亦非立法委員適用之法

律，其聲請不合法。二、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與比例原則、法律

保留原則及明確性原則無違：（一）指紋為受人格權、隱私權及

資訊自決權保護之個人資料，國家對之蒐集與利用，於公眾有重

大利益，而符合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得以法律為之。（二）戶籍

法第八條之立法目的係在建立全民指紋資料，以「確認個人身

分」、「辨識迷失民眾、路倒病患、失智老人及無名屍體」，並

可防止身分證冒用，為明確且涉及重大公益之立法目的。（三）

指紋因其人各有別、終身不變之特性，可以有效發揮身分辨識之

功能，為確保國民身分證正確性之要求之適當手段；指紋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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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靠安全之辨識方法，與其他生物辨識方法相比，為侵害較小

而有效之手段；其立法可以保障弱勢、穩定社會秩序，有重大立

法利益，與可能造成之侵害相較，尚合比例。（四）以按捺指紋

為請領國民身分證之要件，為戶籍法第八條所明定，符合法律保

留原則之要求。且法條文義並非難以理解，並為受規範者所得預

見，事後亦可由司法加以審查確認。至於指紋資料之傳遞、利用

與管理，則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補充，符合法律

明確性原則。（五）按捺指紋為多數民意所贊成：行政院研考

會、TVBS民調中心及內政部都曾於九十年、九十一年及九十二

年，分別進行民意調查，結果約有八成民眾贊成於請領國民身分

證時應按捺指紋，此乃多數民意之依歸。世界各國有要求全民按

捺指紋者，有只要求外國人按捺者，但無論如何規定，運用個人

所擁有之生物特徵加以錄存，以呈現個人身分之真實性，並強化

身分辨識之正確性，是各國共同之趨勢。而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

中，有四十餘國將在二００六年底前，在護照上加裝電腦晶片，

增加指紋、掌紋、臉部或眼球虹膜等個人生物特徵辨識功能。愈

來愈多的國家與民眾願意接受錄存個人生物特徵資料以作比對，

顯然是國際潮流與趨勢。三、戶籍法第八條第三項，並不違憲：

（一）按捺指紋為國民身分證明之要件內涵，與身分證上顯性身

分證明基本資料，均屬於辨識之基礎。國家在法律要件合致時，

應依法發給國民身分證，若國民身分證之人別辨識基礎欠缺，則

不具規定之要件，自應不予發給，以落實按捺指紋規定之執行，

為適當之手段。不發給身分證為不踐行程序要件之附隨效果，並

非處罰。其對人民生活或權利行使產生不便利，乃人民選擇不履

行相對法律義務之結果，並非主管機關侵害人民權利。且指紋為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之一，其處理運用有

相關法律規範，與比例原則無違。（二）國民身分證為個人身分

識別之重要憑證，國家發給時應確認領證人與該身分證所表彰之

身分相符，而指紋因其無可變造之特性，可以輔助身分辨識功能

之發揮並確保身分之正確性，二者具合理關聯等語。

　　本院斟酌全辯論意旨，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立法委員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時，得由現任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是三分之一以

上立法委員行使其法律制定之權限時，如認經多數立法委員審查

通過、總統公布生效之法律有違憲疑義；或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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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行使其法律修正之權限時，認現行有效法律有違憲疑義而修法

未果，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為法律是否違憲之解釋者，應認為符合

前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意旨。

　　本件戶籍法第八條第二、三項係於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

正公布時所增訂。行政院以系爭戶籍法第八條第二、三項有侵害

人民基本權利之虞，於九十一年及九十四年兩次向立法院提出戶

籍法第八條修正案，建議刪除該條第二、三項。立法院第六屆第

一會期程序委員會決議，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及民族、財政兩

委員會審查。立法院第六屆第一會期第九次會議（九十四年四月

二十二日）決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理，交內政及民族、財政兩

委員會審查。惟第十次會議（九十四年五月三日），立法院國民

黨黨團以戶籍法第八條修正案於第五屆委員會審查時，朝野立法

委員一致決議不予修正在案，且未於朝野協商時達成共識，為避

免再生爭議及七月一日起實施身分證換發時程，浪費公帑危害治

安等為由，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相關規定提請復議，經院會決議該

復議案「另定期處理」。第十四次會議（九十四年五月三十一

日），國民黨黨團再次提出復議，仍作成「另定期處理」之決

議。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認戶籍法第八條第二、三項有違

憲疑義，乃聲請解釋。查戶籍法第八條第二、三項修正案經立法

院程序委員會提報立法院院會，立法院院會一次決議交內政及民

族、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兩次就復議案決議另定期處理。本件聲

請乃立法委員行使其法律修正之權限時，認經立法院議決生效之

現行法律有違憲疑義而修法未果，故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為法律是

否違憲之解釋，符合前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應予受理。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

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

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

釋參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保

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

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

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隱私權雖係基於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而形成，

惟其限制並非當然侵犯人性尊嚴。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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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強制取得所必要之個人資訊。至該法

律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則應就國家蒐集、利用、揭

露個人資訊所能獲得之公益與對資訊隱私之主體所構成之侵害，

通盤衡酌考量。並就所蒐集個人資訊之性質是否涉及私密敏感事

項、或雖非私密敏感但易與其他資料結合為詳細之個人檔案，於

具體個案中，採取不同密度之審查。而為確保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發展之完整，保障人民之資訊隱私權，國家就其正當取得之個人

資料，亦應確保其合於目的之正當使用及維護資訊安全，故國家

蒐集資訊之目的，尤須明確以法律制定之。蓋惟有如此，方能使

人民事先知悉其個人資料所以被蒐集之目的，及國家將如何使用

所得資訊，並進而確認主管機關係以合乎法定蒐集目的之方式，

正當使用人民之個人資訊。

　　戶籍法第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已辦戶籍登記區域，應製發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戶籍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三項前段並

規定：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故國民身分證之發給對於國民之

身分雖不具形成效力，而僅為一種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惟因現

行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檢附影本始得行使權利或辦理各種行

政手續之法令眾多，例如選舉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

舉票（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一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十四條等規定參照）、參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

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參照）、請

領護照須備具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

規定參照）、勞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勞工退休金應檢附國民

身分證影本（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參照）、

參加各種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則

第三條）、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身分證

（如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參照）等。

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行開立帳戶或公司行號聘任職員，亦常

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識身分之證件。故國民身分證已成為我

國人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識身分之重要文件，其發給與否，

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依前

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但未滿十四歲請領者，不

予捺指紋，俟年滿十四歲時，應補捺指紋並錄存。第三項規定：

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對於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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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捺指紋者，拒絕發給國民身分證，顯然形同強制按捺並錄存

指紋，以作為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要件。

　　指紋係個人身體之生物特徵，因其具有人各不同、終身不變

之特質，故一旦與個人身分連結，即屬具備高度人別辨識功能之

一種個人資訊。由於指紋觸碰留痕之特質，故經由建檔指紋之比

對，將使指紋居於開啟完整個人檔案鎖鑰之地位。因指紋具上述

諸種特性，故國家藉由身分確認而蒐集個人指紋並建檔管理者，

足使指紋形成得以監控個人之敏感性資訊。國家如以強制之方法

大規模蒐集國民之指紋資料，則其資訊蒐集應屬與重大公益之目

的之達成，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手段，並以法律明確規定

之，以符合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查戶籍法就強制按捺與錄存指紋資料之目的，未有明文規

定，與上揭憲法維護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已有未合。雖有以

戶籍法第八條修正增列第二項與第三項規定之修法動機與修法過

程為據，而謂強制蒐集全體國民之指紋資料並建庫儲存，亦有為

達成防範犯罪之目的云云，惟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回復戶警分

立制度（本院釋字第五七五號解釋參照），防範犯罪明顯不在戶

籍法立法目的所涵蓋範圍內。況關係機關行政院於本件言詞辯論

程序亦否認取得全民指紋目的在防範犯罪，故防範犯罪不足以為

系爭法律規定之立法目的。縱依行政院於本案言詞辯論中主張，

戶籍法第八條規定強制人民按捺指紋並予以錄存之目的，係為加

強新版國民身分證之防偽功能、防止冒領及冒用國民身分證及辨

識迷途失智者、路倒病人、精神病患與無名屍體之身分等，固不

失為合憲之重要公益目的，惟以強制全民按捺指紋並予錄存否則

不發給國民身分證為手段，仍不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

限制。蓋就「加強國民身分證之防偽」及「防止冒用國民身分

證」之目的而言，錄存人民指紋資料如欲發揮即時辨識之防止偽

造或防止冒用功能，除須以顯性或隱性方式將指紋錄存於國民身

分證上外，尚須有普遍之辨識設備或其他配套措施，方能充分發

揮。惟為發揮此種功能，不僅必須投入大量成本，且因缺乏適當

之防護措施，並可能造成資訊保護之高度風險。依行政院之主

張，目前並未於新式國民身分證上設錄存指紋資料之欄位，更無

提供指紋資料庫供日常即時辨識之規畫。況主管機關已於新式國

民身分證上設置多項防偽措施，如其均能發揮預期功能，配合目

前既有顯性資料，如照片等之比對，已足以達成上揭之目的，並

無強制全民按捺指紋並予錄存之必要。次就「防止冒領國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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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目的言，主管機關未曾提出冒領身分證之確切統計數據，

是無從評估因此防範冒領所獲得之潛在公共利益與實際效果。且

此次換發國民身分證，戶政機關勢必藉由人民指紋資料之外之其

他戶籍資料交叉比對，並仰賴其他可靠之證明，以確認按捺指紋

者之身分。則以現有指紋資料以外之資訊，既能正確辨識人民之

身分，指紋資料之蒐集與「防止冒領國民身分證」之目的間，並

無密切關聯性。末就有關「迷途失智者、路倒病人、精神病患與

無名屍體之辨認」之目的而言，關係機關行政院指出目前收容在

社會福利機構迷途失智老人二七九六位，每年發現無名屍約二百

具。此類有特殊辨識身分需要的國民個案雖少，但辨識其身分之

利益仍屬重要之公益目的。然而就目前已身分不明、辨識困難的

國民而言，於換發國民身分證時一併強制按捺並錄存指紋資料對

其身分辨識並無助益，而須著眼於解決未來身分辨識之需求。惟

縱為未來可能需要，並認此一手段有助前開目的之達成，然因路

倒病人、失智者、無名屍體之身分辨識需求，而強制年滿十四歲

之全部國民均事先錄存個人之指紋資料，並使全民承擔授權不明

確及資訊外洩所可能導致之風險，實屬損益失衡、手段過當，難

以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侵害人民受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之資訊

隱私權。

　　揆諸上揭說明，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形同強制人民

按捺指紋並予錄存，否則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之規定，已侵害人

民受憲法保障之資訊隱私權，而就達到加強新版國民身分證之防

偽功能、防止冒領及冒用國民身分證及辨識迷途失智者、路倒病

人、精神病患與無名屍體之身分等目的而言，難認符合比例原則

之要求，與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意旨均有未符，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至依據戶籍法其他相關規定換發國民

身分證之作業，仍得繼續進行，自不待言。

　　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

指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

的，其蒐集之範圍與方式且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

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機關

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

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

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至世界各國立法例與國人民意調查之結果，固不失為憲法解

釋所得參考之事實資料，惟尚難作為論斷憲法意旨之依據。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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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蒐集人民指紋資訊並建立數位檔案，是否已為世界各國之立法

趨勢，仍無定論。而外國相關之立法例，若未就我國戶政制度加

以比較，並詳細論述外國為何及如何蒐集人民指紋資訊，則難遽

予移植；又民意調查僅為國民對特定問題認知或偏好之指標，調

查之可信度受其調查內容、調查方法、執行機關、調查目的等因

素影響。本件關係機關雖泛稱多數國人贊成按捺指紋作為發給國

民身分證之條件， 但未能提出相關之問卷資料，實難據為本案解

釋之參考，均併予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603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城大法官仲模、廖大法
官義男、許大法官玉秀、林大法官子儀分別提出之協
同意見書；許大法官宗力、曾大法官有田共同提出之
協同意見書；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
意見書與楊大法官仁壽、謝大法官在全分別提出之不
同意見書、聲請書及其附件)

603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603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603城大法官仲模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603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603許大法官宗力、曾大法官有田共同提出之協同意
見書

603楊大法官仁壽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603廖大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603謝大法官在全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解釋憲法聲請書

立法院民進黨團書函

相關法令 憲法第22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1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28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28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2&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司法院釋字第57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99號解釋

戶籍法第7條第1項前段(94.06.15)

戶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94.06.15)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82.02.0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1條(94.06.22)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93.04.07)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3項前段(93.02.04)

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10條(93.01.20)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91.02.27)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7條(94.01.19)

試場規則第3條(93.05.12)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5條(92.04.01)

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０三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因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認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修正

公布之戶籍法第八條違反憲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爰依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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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為戶籍法第八條第二、三項規定是否違憲之審查。

其他公開之卷
內文書

釋字第603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66301

